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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因为这3点吃了哑巴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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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李 女 士 与 一 家 公 司 签 订 书 面 劳 动

合同的次日，便基于工资低而不愿意就
职 。 公 司 随 后 答 应 将 其 工 资 上 调 到
9000 元/月 ，并 让 李 女 士 直 接 在 合 同 中
修改，到时告诉财务就行。岂料，3 个月
后，公司却以其没有盖章认可甚至根本
不知情、完全是李女士一厢情愿为由拒
不认账。

说法
修改书面劳动合同，应当由劳动者、

用人单位在修改处签名（捺手印）、盖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第 90 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
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
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
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
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

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
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结合本案，在书面劳动合同中已经对工
资有着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李女士认为
公司已同意将工资增加到 9000 元/月，甚
至在书面劳动合同中作了直接修改，基
于公司没有盖章、涂改的笔迹来自李女
士自身，没有证据的李女士自然只能“承
担不利的后果”。

当爱已成往事，其间的支付能否索回？

律师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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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变更书面劳动合同不可取111
案例
因为觉得公司给的工资太低，林女

士准备辞职。为了留住林女士，公司与
林女士口头约定，由于公司经济暂时困
难，待 3 个月后每月给林女士增薪 1000
元。可 3 个月后，公司却矢口否认曾经的
增薪承诺。

说法
变更书面劳动合同不应采取口头形

式。《劳动合同法》第 35 条规定：“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
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
书面形式。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其之所以强

调“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主要目的在于
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一旦出现
纠纷，可以作为证据，尤其是在遭遇诚信度
不高、说过的话不算数的用人单位时，对劳
动者尤为重要。正因为本案是以口头合同
变更书面劳动合同，在公司否认有过变更
的情况下，林女士自然只能吃哑巴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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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劳动者往往会

与用人单位以口头方式

变更书面劳动合同、修

改涂改书面劳动合同却

没有签名盖章，甚至与

没有经用人单位授权的

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最终吃了哑巴亏。

核心
阅读

编辑同志：
我和晓雪原是一对恋人，为了表达

爱意，我经常送晓雪小礼物。两人外出
就餐，也都我埋单。在节日、晓雪的生日，
我都会通过微信向她转款 520元、1314元
等，晓雪先后收取此款项累计 1万元。恋
爱 2 年后，双方订婚。订婚那天，我家交
给晓雪家礼金 18万元和一些饰物。订婚
后双方同居生活，其间，晓雪买了一辆车，
我刷卡支付了部分购车款 11万元。同居
半年期间，由于双方的性格缺点渐渐暴
露，无法相处，只得分手。请问，我能否要
求晓雪返还婚恋期间的各项支出？

读者 曹宇生

曹宇生读者：
现实中，热恋中情侣之间互送礼物、

互赠钱财或发红包非常普遍，到谈婚论
嫁时男方往往会给付女方一笔彩礼和一
些饰物。然而，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
金钱纠葛也随之而来，而此类纠纷均涉
及到法律上的赠与。赠与可分为一般赠
与（无偿赠与）和附条件赠与两种。属于
一般赠与的，赠与方在赠与完成后不得
要求返还。属于附条件赠与的，当所附条
件不能成就时，赠与不发生法律效力，赠
与方可要求对方返还钱物。就本案而言，
对所涉钱物应分别认定和处理。

首先，对于婚恋期间赠送小额财物、

日常的消费支出，应认定为是维系感情的
必要支出，系无偿赠与，不应当要求返还。
对于特殊日子以特殊或吉祥数字转账、发
红包等，且数额不很大，按生活经验，应推
知给付方的真实意思是表示祝福、表达爱
意，也属于一般赠与。所以，你赠送的小礼
物、发送的红包，在晓雪收取后财产权利
即已转移，你不应当要求退还。

其次，对于婚恋期间给付大额钱款，
赠送名表、车辆甚至房产等贵重礼物，以
及订婚彩礼，往往是一方基于维持恋爱
关系和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应认定为附
条件的赠与。当双方恋爱关系终结或者
无法缔结婚姻，由于赠与方的目的无法

实现，故有权要求对方返还。本案中，你
在双方订婚后以及同居期间，给付礼金、
饰物，为晓雪刷卡付购车款，显然属于以
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当所附条件
不能成就时，你当然可要求晓雪返还。

最后，是返还全部还是返还部分，法
院在判定时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一
方是否存在过错，女方在订婚时的花销，
女方为准备结婚付出的精力、财物，双方
是否已同居生活及时间长短等。如果你
将本案诉至法院，晓雪可以从双方已同
居等方面进行辩解，主张只返还部分款
项和赠与物。

律师 潘家永

案例
看 到 在 外 务 工 过 得 风 生 水 起 的 陈

某，华女士央求陈某将其带进公司。陈
某以自己是公司人事主管，完全有权代
理公司招聘员工为由，爽快地以公司名
义与华女士签订了一份书面劳动合同。
岂料，陈某只是公司的一般员工，公司对
劳动合同根本不认账。

说法
委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有委托

人的授权。《劳动合同法》第 16条规定：“劳
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
字或者盖章生效。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即用人单位盖章是
必须的。在没有用人单位盖章的情况下，无
疑必须有用人单位授权者的签名。正因为
本案既没有公司盖章，陈某也未经公司授
权，所涉劳动合同自然没有约束力。值得一
提的是，《民法典》第 172 条规定：“行为人
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
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
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即在
特殊情况下，只要劳动者有理由相信招聘
者具有代理权，劳动合同也能生效。这里说
的“有理由相信”，例如公司明知行为人以
其名义订立劳动合同而不否认、公司招聘
人员从事与其职责相关的活动、行为人持
有公司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书信、代理权
被终止或者被限制但公司未及时通知相对
人等等。

颜梅生

委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应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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